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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红糖加工小作坊抽检工作的情况报告

县人民政府：
为了加强全县红糖加工小作坊的监管，提高红糖质量，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安排，我局于2017年1月17至1月19日开展红糖专项整治，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1、 工作情况
我局执法人员先后到桂山街道、戛洒镇、水塘镇、漠沙镇、扬武镇对红糖加工小作坊开展执法检查：一是向红糖加工小作坊业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发放《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读本30本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红糖》（DBS53 008-2015 ）标准文本30本；二是开展现场检查，规范红糖生产；三是依据《食品安全法》、《云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开展红糖抽样检验工作，共抽取样品30批次。
2017年2月7日，接到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反映，《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红糖》（DBS53 008-2015 ）中的总糖分规定与红糖的实际糖分组成结构存在差异，按照《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红糖》（DBS53 008-2015 ）规定的检验方法检验，总糖分（以还原糖计）检验数据与红糖的总糖分不符。接到反映后，我局高度重视，将此事向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汇报，由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修改标准意见。2月14日，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对标准进行修改，将原标准中总糖分（以还原糖计）修改为总糖分（以葡萄糖计）。接到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来的新标准范本后，我局要求玉溪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按新标准重新检验总糖分。
2、 红糖质量状况分析
经检验，30批次红糖均不合格，其中，干燥失重项不合格的27批次，干燥失重项和不溶于水杂质项均不合格的3批次。
（一）危害分析
1. 干燥失重。干燥失重是指待测物品在规定的条件下，经干燥至恒重后所减少的重量，通常以百分率表示。在食品检验中，常用于表示食品中水分的含量。《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红糖》（DBS53 008-2015 ）中规定值为≤4.5,即每100克红糖经干燥至恒重后所减少的重量不得大于4.5克。干燥失重不合格说明红糖含水量过高，不利于红糖的贮存，容易发霉，但不会影响食用安全。
2. 不溶于水杂质。不溶于水杂质是指红糖溶于水后，经过特定容器过滤后所剩的杂质。《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红糖》（DBS53 008-2015 ）中规定值为≤350，即1千克红糖中杂质含量不得高于350毫克。不溶于水杂质超标说明红糖的品质不过关，尤其是若杂质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时，会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但是，3个不合格批次超标不是很严重，数值都在500以内。
（二）原因分析
干燥失重超标原因：1.煮糖时间不够，水分未完全去除；2.未充分晾干；3.贮存场所阴暗潮湿。
不溶于水杂质超标原因：1.煮糖时过滤不足，过滤次数少，过滤网孔径过大；2.晾干和贮存环境较脏，接触到不干净物体。
3、 要求整改的措施
1. 加强加工场所卫生管理，非生产设施设备不得出现在加工区域；
2. 要求设立相对独立的煮糖间和仓库，并与其他区域实现物理隔断，煮糖间实现隔墙烧火，仓库设有食品级容器和垫层，红糖贮存离墙离地，必要时，设有干燥设备或摆放干燥剂；
3. 要求对自产红糖自行送检，原则上每月不少于一次；
4. 改进生产设施设备，完善过滤措施；
5. 按规定办理《小作坊登记证》。
特此报告。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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